
规则六：


成品项号数量超过9999项的，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可予归并：


1．10位商品编码相同；


2．申报计量单位相同；


3．商品名称相同。


4．对应物料单耗相同。


其中，涉及特别关税、许可证件管理与不涉及特别关税、许可证件管理的不得归并；涉及单耗标准与不涉及单耗标准的料件成品不得归并。











规则五：


（一）料号级料件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可予以归并：


1、10位商品编码相同；


2、申报计量单位相同；


3、商品名称相同。


（二）对以下情况之一的料件不作归并：


1．不符合前款规定的不作归并；


2．涉及特别关税、反倾销、许可证件管理与不涉及特别关税、反倾销、许可证件管理的不得归并；


3．海关总署文件规定可予保税的消耗性物料与其他保税料件不得归并；


4．因管理需要，海关或企业认为需要单列的商品不得归并 。














规则四：


企业内部未对进口料件实行分类管理和库存控制，或者海关难以区分主料和非主料实施监管的，在运用加工贸易信息化管理辅助平台实现料号级核销核算的基础上，可按规则五建立多对一归并关系。











规则三：


采用计算机系统对进口料件实施分类管理和库存控制的联网企业，经主管海关认定其进口料件能够区分主料与非主料实施监管的，主料建立一 一对应关系，非主料可按规则五建立多对一归并关系。











规则二：


进口料件：受海关监管资源限制需要多对一归并，按规则三、四、五处理；


出品成品：规则六的特例外的可作多对一归并。





规则一：


在企业内部管理的料号级商品与电子帐册备案的项号级商品之间建立一一对应关系。








